國立臺南藝術大學碩(博)士學位考試撤銷申請書
           研究所           同學(學號：         )已申請    學年度第　　學期學位考試，茲因              　　　　　　    ，擬撤銷本學期申請之學位考試，敬請照准。
　　　　　　　　　　　　　　　學生簽章：
　　　　　　　　　　　　　　　指導教授簽章：
　　　　　　　　　　　　　　　系所主管簽章：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說明：

1. 依據本校研究生學位考試辦法規定：「學位考試不及格或經教務處寄發委員聘函後自行申請撤銷學位考試者，其修業年限尚未屆滿前，得於次學期或次學年再次申請學位考試，再次申請學位考試以一次為限。學生如遇重大不可抗拒因素，提經所務會議認定通過後，得於舉行考試前申請無紀錄撤銷學位考試。惟仍需於修業年限內完成學位考試。學生當學期已完成學位考試者，不得以任何理由辦理休學。前述因學位考試不及格而再次申請學位考試，成績在七十分以上者，以七十分登錄。因撤銷而再次申請學位考試者，其成績以實得成績登錄。」
2. 申請學位考試撤銷者，各所應將學位考試委員聘函追回並繳回教務處。

3. 本申請書呈指導教授及系所主管簽章同意後，送教務處存查。 
